关于塔城地区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序号31）

整改情况的公示

根据《塔城地区贯彻落实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问题（序号31）已完成整改，现将具体情况予以公示：

一、整改任务:额敏县众诚热力公司将产生的脱硫石膏私自填埋至厂区西北侧历史遗留砖厂矿坑内。
二、整改时限:2025年底前

三、整改目标:通过规范化处理，解决额敏县众诚热力有限公司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问题。
四、整改措施:建设封闭式渣场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工厂房对矿坑内脱硫石膏进行清理并无害化处置，对环境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五、完成情况:一是额敏县住建局、额敏县众诚热力有限公司协调铲车及运输车辆对原有倾倒的脱硫石膏于2023年8月底前清理完成。二是根据整改措施建设封闭式渣场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工厂房，额敏县住建局已完成项目的立项、可研等前期手续，因项目资金一直未下达，此项目未实施。目前，通过建设工业固废暂存间（委托上海市政设计院专业评估合格并报备生态环境局），并按照脱硫石膏管理相关要求建立废物处置流程，并委托第三方（新疆华通新丝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脱硫产生的石膏进行回收规范化处理，解决额敏县众诚热力有限公司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问题。三是额敏县住建局对额敏县众诚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行为进行了通报批评，并要求限期整改。四是地区住建局邀请自治区热力专家，于9月12日赴实地针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实地指导，提出4条整改意见建议，并已整改完成。
公示时间：2025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共计10个工作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来电来函如实反映。

牵头责任单位电话（传真）：0901-6223490
邮箱：tcdczggs@163.com


